
湛 江 市 医 疗 保 障 局

湛江市医疗保障局关于公布网上就诊诊查费等
基本医疗服务项目价格的通知

市社保局，各县（市、区）医保局、经开区人口和社会事务管理

局，市直有关医疗机构：

为做好我市转归和修订基本医疗服务项目定价工作，根据

《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建立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动态

调整机制的指导意见》(粤医保规〔2020〕1 号)、《广东省医疗保

障局关于公布部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》(粤医保规〔2020〕

6 号)、《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公布虹膜复位术等新增和修订医

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》（粤医保发〔2020〕43 号）和《广东省

医疗保障局关于印发网上就诊诊查费等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参考

价的函》（粤医保函〔2021〕139 号）等要求，经市政府同意，现

公布“网上就诊诊查费”等基本医疗服务项目价格。具体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实施范围

全市公立医疗机构。

二、定价项目

本次公布《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公布部分医疗服务价格项

湛医保函〔2021〕337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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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的通知》(粤医保规〔2020〕6 号)、《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公

布虹膜复位术等新增和修订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》（粤医保

发〔2020〕43 号）要求定价的“网上就诊诊查费”等 172 个基本

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和 41 个修订基本医疗服务价格项目。

三、制定价格

本次所定价格是我市二级甲等公立医疗机构的最高限价，具

体各等级公立医疗机构最高限价信息见附表 1、2。经卫健部门

评定的各级公立医疗机构可按二级甲等最高限价上下浮动（诊查

费不实行浮动），浮动的幅度是：1、三级甲等公立医疗机构上浮

10%；2、三级乙等公立医疗机构上浮 5%；3、二级乙等公立医疗

机构下浮 5%；4、一级甲等和其他公立医疗机构下浮 10%。

项目同步纳入本市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，并按省、市

相关规定执行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请各县（市、区）医保部门加强政策宣传和监管，将政策落

实到各级公立医疗机构；各公立医疗机构严格执照通知要求，在

服务场所显著位置公示项目名称、项目内涵、具体价格等内容，

自觉接受监督。

五、实施时间

本次通知自 2021 年 9 月 15 日起执行，具体由市医疗保障局

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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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湛江市公立医疗机构 172 个转归基本医疗服务价格

项目价格表（2021 年版）

2.湛江市公立医疗机构 41 个修订基本医疗服务价格

项目价格表（2021 年版）

湛江市医疗保障局

2021 年 8 月 30 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省医疗保障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卫生健康局、市财政局、市发

展和改革局。

湛江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1年8月30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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